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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本公司茲提述明報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所刊登有關本公司之報導及多個

媒體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所刊登有關本公司之其他報章報導，並謹此就該等

報導作出若干澄清。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茲提述明報於二零一五

年八月三十一日所刊登有關本公司之報導及多個媒體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所刊

登有關本公司之其他報章報導（「報導」），當中提及（其中包括）本公司主席、執行

董事兼主要股東劉傳家先生（「劉先生」）與庄后奇先生（「庄先生」）之財務糾紛（「財

務糾紛」）。

董事會謹此澄清以下事項﹕

1. 本公司從未委聘庄先生提供任何服務。董事會從未同意與庄先生訂立任何合

約或任何服務協議。董事會從未批准與庄先生訂立任何獎勵計劃。

2. 劉先生聲稱庄先生於明報所作陳述乃失實。劉先生將有關事宜交託律師採取

跟進行動。

3. 本公司正就此事尋求法律意見，並保留權利向所涉各方採取法律行動以及就

所招致任何損失及本公司聲譽受損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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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儘管出現財務糾紛，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運

作維持正常，且據董事會所知，財務糾紛未有對本集團之業務運作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韓英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傳家、吳文珍、李定成及韓英峰；非執行董事為吳

雲；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建華、王恒忠及金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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